
臺北市政府 101.12.21.  府訴二字第 101092003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1年 8月 13日北市衛健字

第 10137901400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民眾○○○（下稱陳情人）向原處分機關陳情表示，其於民國（下同） 101 年 7月 18日在本

市士林區○○路○○段○○號○○院○○展覽館 101展覽室外哺乳時，遭該院員工即訴願人

以不雅觀為由驅離。經原處分機關查認系爭場所係公共場所，審認訴願人違反公共場所母乳

哺育條例第 4條規定，乃依同條例第 8條第 1項規定，以 101年 8月 13日北市衛健字第

10137901

4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6，000元罰鍰。該裁處書於 101年 8月 15日送達，

訴

願人不服，於 101年 9月 10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9月 21日補充訴願理由，11月 20日補正訴

願程

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4條規定：「婦女於公共

　　場所母乳哺育時，任何人不得禁止、驅離或妨礙。前項選擇母乳哺育場所之權利，不因

　　該公共場所已設置哺（集）乳室而受影響。」第 8條規定：「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禁止、驅離或妨礙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行為人如為該公共場所之從業人員者，併處該公共場所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但能證明非因該公共場所之內部規定且該公共場所負責人已對從業人員

　　盡相當管理與教導之責者，不在此限。」第 11條規定：「本條例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本

　　局處理違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罰鍰單位：新臺幣



┌───────┬──────────────────────┐

│項次　　　　　│1　　　　　　　　　　　　　　　　　　　　　 │

├───────┼──────────────────────┤

│違反事件　　　│禁止、驅離或妨礙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者。　│

├───────┼──────────────────────┤

│法條依據　　　│第 4條　　　　　　　　　　　　　　　　　　　 │

│　　　　　　　│第 8條　　　　　　　　　　　　　　　　　　　 │

├───────┼──────────────────────┤

│法定罰鍰額度或│處 6,000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

│其他處罰　　　│　　　　　　　　　　　　　　　　　　　　　　│

├───────┼──────────────────────┤

│統一裁罰基準　│1.第 1次處罰鍰 6,000元至 1萬 8,000元……。　　　│

└───────┴──────────────────────┘

　　臺北市政府 100年 5月 24日府衛健字第 10033856500號公告：「......公告事項：本府

　　將主管之『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

　　執行之。」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本件原處分機關未就對訴願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未依

　　論理與經驗法則判斷事實，片面採信陳情人及其表妹證詞作成原處分。訴願人於得知陳

　　情人在哺乳後，僅告知地下室有哺（集）乳室，便轉身繼續工作，時間僅約 1分鐘，並

　　無陳情人所稱態度極差、兩次表示「不雅觀」或驅離、妨礙等行為，且由現場監視器錄

　　影紀錄顯示，訴願人舉止正常、溫和，既無驅趕之動作，陳情人亦未因而馬上離開，更

　　不見周遭民眾有受驚擾或迴避之舉動，原處分機關認定事實顯有重大違誤。

三、查訴願人於事實欄所敘時間、地點，有驅離及妨礙在現場哺乳之陳情人之違規事實，有

　　陳情人 101年 7月 18日所填○○院意見調查表、原處分機關 101年 7月 24日電話訪談陳

情

　　人、 7月 27日電話訪談陳情人之表妹所製作之公務電話紀錄表、 7月 26日訪談訴願人、

　　○○院負責人之受託人○○○之調查紀錄表等影本及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錄影畫面紀

　　錄影本等附卷可稽；是其違規事實，洵堪認定，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未就對訴願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未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片面採信陳情人及第三人證詞作成原處分，訴願人僅告知陳情人地下室有哺（

　　集）乳室，便轉身繼續工作。由現場監視器錄影紀錄顯示，訴願人舉止正常、溫和，既

　　無驅趕之動作，陳情人亦未因而馬上離開，更不見周遭民眾有受驚擾或迴避之舉動，原

　　處分機關認定事實顯有重大違誤云云。按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4條規定：「婦女於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時，任何人不得禁止、驅離或妨礙。前項選擇母乳哺育場所之權利，

　　不因該公共場所已設置哺（集）乳室而受影響。」其立法理由，係為保障婦女於公共場

　　所母乳哺育之權利，並享有免於恐懼哺乳自由，此權利亦不應受公共場所是否已設置哺

　　（集）乳室而有所限制。是該條所稱之驅離行為，基於其立法理由所揭櫫之免於恐懼哺

　　乳自由，應認僅須有促使哺乳婦女離開現場之言語、舉動即為已足，而不以強制性手段

　　驅趕哺乳婦女為必要。本件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畫面顯示，訴願人於當日 11時 33分 36

　　秒至陳情人面前伸手向右指後，直立於陳情人及其表妹等 2人之前，直到 11 時 34分 48

秒

　　移動至陳情人等 2人之右側，俟 11時 35分 41秒離開，約 2分鐘之久，非如訴願人所稱僅

告

　　知地下室有哺（集）乳室便轉身繼續工作，時間僅約　1分鐘；此外，該 2分鐘內訴願人

　　直立於陳情人等 2人面前、側邊，陳情人僅將臉轉向嬰兒，其表妹則低頭停止與陳情人

　　交談，雙方無友善之互動，與一般人獲得他人關懷及表示感謝時應有之動作不同。而訴

　　願人停留於陳情人等 2人右側約 1分鐘，與其原本在現場巡迴探訪有無民眾求助之動作顯

　　然不同。訴願人雖主張影像中未見周遭民眾有受驚擾或迴避舉動，顯示訴願人對陳情人

　　無驅離、妨礙等動作，然在旁民眾表現為何，尚難據以推論訴願人有無驅離或妨礙行為

　　。又縱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4條規定之驅離行為限於以強制力驅趕哺乳婦女而認

　　訴願人無驅離陳情人之行為，然訴願人以站立陳情人身旁予以精神壓力方式促使其離開

　　，亦可認該當於同條規定之妨礙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之行為，訴願人依法仍應受罰

　　。原處分機關依陳情人之指述及上揭事證認定訴願人違反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4條

　　規定，即屬有據，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處訴願人法定

　　最低額 6，000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另查訴願人於訴願書中，一併對原處分機關否准其於　101年 9月 4日申請閱覽陳情人 101

　　年 7月 18日所填意見調查表、原處分機關訪談陳情人及其表妹所製作之公務電話紀錄表

　　部分聲明不服。按行政程序法第 46條第 2項第 1款、第 3款及第 4款規定：「行政機關對

前

　　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

　　文件......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復按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閱卷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2項規定：「各機關對申請人依前項規定提出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不得拒絕：（一）行政決定作成前，各機關業務承辦人員或單位就行政程序所為之擬

　　稿或簽呈、合議制以外機關之會議紀錄、上級有關之交代或批示或其他單位、機關所為

　　之知會意見或其他行政決定前之準備作業文件。......（三）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



　　、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四）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查上揭訴願人申請閱覽之陳情人所填意見調查表、原處分機關訪談陳情人及其表妹所製

　　作之公務電話紀錄表，核其性質，均為行政機關作成行政決定前之準備作業文件，又附

　　有陳情人及其表妹之個人資料，若提供閱覽有侵害其等權利之虞，依上揭規定，應不得

　　提供閱覽，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依法尚無不合，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1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